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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垃圾处理场在职职工孙
晴 ，性 别 ：女 ，身 份 证 号 码 ：
410422198909159340，请务必于2022年1
月21日前到单位报到，逾期不到者，按有
关规定处理。

平顶山市垃圾处理场
2021年12月9日

通 知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在停车场缴费停车，大
风吹倒了围墙，车辆被砸。经街道、
社区多次组织协调，索赔仍未有结
果。12月7日，市民庆先生、张女士向
本报反映了此事。

车被砸坏：
索赔仍未有结果

11月29日，市区曙光街与光明路
交叉口西北角平煤神马建工集团建
井三处高层楼下一堵围墙倒塌，楼南
侧停车场内数辆私家车被砸。

事发当天，在新华区曙光街街道
办事处、曙北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
协调下，停车场负责人、建井三处负
责人、被砸车辆的车主进行协商，并
签订鉴证书：现有5辆小型轿车停放
于曙光街双丰商城北门对面停车场
内，由于11月 29日中午大风骤然升
级，13 时左右建井三处门洞围墙倒
塌，造成5辆汽车不同损伤。停车场
负责人、建井三处、车主在曙光街街
道办事处的协调下，同意对此事进行
协商。鉴证书后附有5辆车车牌号
和各方人员的签字。

“除了当天那次，之后还开了三
四次协调会，但是最终没有任何结
果。”庆先生说，停车场说他们收的只
是车位费，对车辆损伤不负责，且倒
塌墙壁是建井三处建设的，应由建井
三处赔偿；每次开协调会，建井三处
都有人出席，但是从不发言，只是说
听一听回去向领导汇报。

三方协调签订鉴证书后，庆先生
和张女士将车辆送往4S店定损。庆
先生的是长城汽车，只购买有交强
险；张女士的是广汽传祺，今年6月
份购买的，有全险。事发后，保险公
司曾派人到现场勘查，了解到相关情
况后，表示在有第三方的情况下，可
以向第三方索赔。

庆先生和张女士都是临时停车，分
别向停车场管理方平顶山云海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缴纳了10元、5元停车费，两
人均向记者出示了他们的缴费记录。

停车场：
自己没有责任

12月7日上午，记者和庆先生、张
女士一起来到事发现场，看见倒塌的
砖块水泥被清理至原墙壁内侧，原墙
体位置放了两个电动伸缩门，门南侧

车位上有数辆车停放。
在上述停车场入口处有一个收费

公示栏，其中说明事项中提到：“本停
车场所有收费均为场地占用费，仅供
车辆停放，如有损失概不负责。”

停车场归属平顶山云海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先生说，停车
场占地分为两块，楼东头的地归建井
三处所有，楼南侧的归政府所有，事
发的地方在后者范围内，又是因为建
井三处的墙壁倒塌所致，所以他们没
有赔偿责任。

“我们停车场都有监控，也有损
失不赔的说明，比如说出了打砸玻
璃、划伤车体等问题，都直接报警立
案了，我们不负责赔偿。”陈先生说。
另外，之前建井三处高层大门上方有
水泥块掉下砸伤车辆，车主都是找建
井三处进行赔偿的，建井三处也赔了。

陈先生还说，停车场初设时，倒
塌的墙壁只有约两米高；一两年前，
墙壁在原来基础上直接加高至3米
多，且在原来墙壁的西侧开了一个
门；因为建井三处在自己的地方加高
墙壁，他们也无权插手，更无法就潜
在危险进行交涉；该墙壁位置本来预
设的是大门，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
使用而是建了墙，这道墙很有可能是
违章建筑，所以责任都在建井三处。

“事发当天，有附近做生意的人
告诉我们，他们之前就发现墙壁不稳
固，也向建井三处反映过。”张女士
说，既然之前有迹象，也不知道停车
场为什么没有做警示标志。

建井三处：
停车场应承担部分责任

之后，记者辗转找到了建井三处
生活服务部负责人李先生。李先生
说，倒塌的墙壁确实是他们处的，整
个停车场的地块都归他们所有，并由
建井三处家属院物业平顶山市润祥
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出租给平顶
山云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双方签有
《场地租赁合同》。

在李先生提供的合同上可以看
到，合同签订时间为9月1日，其中第
九条第二款有“乙方负责对管理范围
内所有车辆损伤、财物损失、人员伤
害（含乙方的看护等人员）等，自行承
担全部经济费用和全部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第三款有“乙方承担合同期
内本合同没有注明但实际发生事件
的全部经济费用及法律责任。乙方
在承租期间在承租场地上的营业行

为给第三方人员或己方人员造成人
身或财产损失的，由乙方自行承担赔
偿责任及其他相关民事责任”；租赁
期限为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
31日，月租金为2000元。

“在他们场地上因为经营行为给
第三方带来损失，他们怎么会一点责
任都没有？”李先生说，“协商进行到
现在，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不承担责
任，但是既然签有《场地租赁合同》，
我们认为停车场管理方也应承担一
部分责任。现在因为停车场方拒绝
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协调无法推进。”

保险公司：
我们可以理赔

张女士的车在众诚汽车保险参
的保。事发后，保险公司曾派人到现
场查看。

“张女士购买的保险中有车辆损
失险，针对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理
赔。”众诚车险河南分公司客户部负
责人肖先生说，根据事故是否有明确
的责任方来分辨，此次事故中张女士
的车停在正规停车场内被有主的墙
壁砸坏，且张女士目前已经向第三方
索赔，在车主没有请求下，他们不便
介入。“如果责任方拒绝赔偿，客户可
以向我们请求赔偿，之后我们就会按
照规定来理赔。”

律师：
停车场需承担赔偿责任

河南金年华律师事务所律师高
守伟认为，庆先生、张女士等人把车
辆停放于停车场内，他们与停车场之
间已形成了一种保管合同关系，虽然
停车场一方在入口处写有：“本停车
场所收费用为场地占用费，仅供车辆
停放，如有损失概不负责。”但该提示
免除己方主要责任，应属于无效。停
车场方作为车辆的保管方，理应对保
管期间车辆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停车场方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
造成车辆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
方追偿。

张女士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有
车辆损失险，她还可以要求保险公司
承担理赔责任，保险公司在承担赔偿
责任后，即依法从车主手中获得了代
位追偿权，可以向负有赔偿责任的第
三方追偿。

12月8日，曙北社区党委书记蓝
欣欣说，目前此事还在协调中。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12月7日，市民张女士致电
本报反映，几个月前，胜利街路面开挖
铺设暖气管道，至今道路没有恢复，造
成附近居民出行不便。

张女士家住市区胜利街胜利花苑
小区，居民之前经常通过小区南门或者
小区临街楼底商一家超市到胜利街农
贸市场买菜。今年五六月份，汽改水工
程开始，后来胜利街菜市场又退路进
场，整条道路因为施工被封且从东到西
大部分路面被开挖。前段时间，小区已
经正常供暖，主道路路面也做了硬化，
但是迟迟没有铺柏油。

“路上硬化的水泥还没干就被碾压，
坑洼不平，行走非常不便。”张女士说，他
们小区老人多，新建的维乐笑市集在小
区附近自由街上，居民出门买菜需要穿
过胜利街。“大家走着都不方便，特别是
老人，希望能尽快把路修好。”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胜利街，发现
从胜利街小学至开源路口，路面已经做
了硬化，但硬化后的路面低于之前的柏
油路面十多厘米，且硬化的道路上有很
多碾压痕迹，路面确实不平；道路两侧
有的地方挖开了，还有在建的墙壁以及
建材堆放，但是没看到施工工人。路上
有行人、电动车、汽车通行，大家都小心
翼翼的。

记者就此事致电平顶山热力集团
客服，38号工作人员回复说，他们公司
没有在上述地方施工。

新华区住建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接
到反映后回复说，此段道路不是因为铺
设热力管道开挖的，而是为了扩路进行
施工，路两侧家属院围墙、人行道等目
前还在建，但是因为大风等天气原因，
停工了。“我们局市政建设办公室工作
人员说，马上就会重新开工，工程会按
部就班进行，也会铺好路面。”

胜利街何时能修好？
新华区住建局：因天气原因
停工，马上复工

□记者 曹晓雨

本报讯 12月8日，平顶山微报微
友反映：“新华区长虹路的路灯被大风吹
歪了，灯朝天空，太阳能电池板朝下。”

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长虹路与
矿工路交叉口南的一个路灯的确“眼
高于顶”：灯杆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向
下，路灯发光面板斜朝上对着旁边的
高层居民楼。

记者致电新华区住建局，一胡姓
接线员表示目前并不清楚路灯状况，
会立马安排工作人员前去检查、维修，

“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巡查路
灯状况，今天的巡查工作还没开展到
长虹路区域”。

大风吹歪路灯

风吹墙倒车受损 协调赔偿无结果

围墙倒塌车辆被砸现场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曙光街建井三处高层楼下


